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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50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198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晋江市城管局：

民建晋江市委会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晋江市厨余垃圾收集

清运工作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是规范餐厨垃圾处理市场主体。我局严格按照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要求，法律无禁止的均可平等准入，经营范围参照国家市

场监管总局的《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》要求，规范表述为“餐

厨垃圾处理”等。该经营范围属于后置许可，无需前置，我局以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为标准，坚持给予办理。

二是把好餐饮服务市场准入关。严格落实《福建省食品经营

许可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在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许可审批过程中，

要求经营者设置有相应的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

者设施，并要求餐饮服务企业建立废弃物处置制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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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加强日常督促指导力度。结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

督检查，加强餐饮服务单位餐厨废弃物管理处置指导力度，督促

餐饮服务单位与具备餐厨废弃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合同，建立

餐厨废弃物处置台帐，确保餐厨废弃物处置渠道合法、去向可追

溯。

四是加强价格监督检查。配合市发改、城管等部门进一步完

善包含餐厨（厨余）垃圾收费在内的我市垃圾处理收费政策，待

市主管部门研究制定餐厨（厨余）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后，严格落

实有关要求，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单位和居民减少餐厨（厨余）垃

圾的产生，推动厨余垃圾源头减量，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。

附件：关于第 19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李丹锋

联系电话：85656065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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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19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民建晋江市委会：

第 198 号《关于加快推进晋江市厨余垃圾收集清运工作的建

议》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

落实产生厨余垃圾的主体（所属辖区街道）网格化管理，

对生产者进行计量收费，统筹数据规模落地中转站，组

织人员车辆转运收集。

已完成事项
不涉及我局职责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
持续宣传垃圾分类，厨余垃圾变废为宝。

已完成事项

结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，加强餐饮服务单

位餐厨废弃物管理处置指导力度，督促餐饮服务单位与

具备餐厨废弃物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合同，建立餐厨废

弃物处置台帐，确保餐厨废弃物处置渠道合法、去向可

追溯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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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三
对餐饮垃圾产生的量进行按量收费，并将行政执法手段

落实到位，严厉打击非法收购地沟油。

已完成事项

配合市发改、城管等部门进一步完善包含餐厨（厨余）

垃圾收费在内的我市垃圾处理收费政策，待市主管部门

研究制定餐厨（厨余）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后，严格落实

有关要求，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单位和居民减少餐厨（厨

余）垃圾的产生，推动厨余垃圾源头减量，促进全社会

节能减排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四
引进第三方服务企业有偿进行前端一公里的餐厨垃圾

收集。

已完成事项
未涉及我局职责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